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时，会议时间预计为半

日。

●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６

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重大提案：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７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８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批准董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９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批准监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其他事项：

听取《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对董事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根据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现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时整。

（二）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６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中信银行”（

６０１９９８

）

Ａ

股股东 （以下简称 “

Ａ

股股

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Ｈ

股股东登记册的

“中信银行”（

０９９８

）

Ｈ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

Ｈ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请

Ｈ

股股东

参阅本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董事会邀请的嘉宾及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

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７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８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批准董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９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批准监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上述议案作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要获得出席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作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要获得出席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现场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

Ａ

股股东

１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

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格式见附件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

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３

、拟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或之前将拟

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格式见附件一）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除外，其递交时间要求见

下文）之复印件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二）

Ｈ

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最新上市公司

公告”一栏及本公司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中向

Ｈ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２０１１

年股东周年大会通

告及通函。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

４５

分前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系人：唐弋宇、章硕

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８０００

联系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２

、本次会议预期需时半日。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

关费用自理。

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一 ：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一

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内资股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

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系

人：唐弋宇、章硕；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８００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

日期为送达日期。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

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附件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进行如下表决或委

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７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８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批准董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８．１

选举陈小宪博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２

选举曹彤博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

选举田国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４

选举窦建中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５

选举居伟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６

选举郭克彤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７

选举赵小凡博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８

选举陈许多琳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９

选举安赫尔·卡诺·费尔南德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０

选举何塞·安德列斯·巴雷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１

选举李哲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１２

选举邢天才博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１３

选举刘淑兰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１４

选举吴小庆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１５

选举王联章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批准监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９．１

选举郑学学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９．２

选举庄毓敏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９．３

选举骆小元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１０

、 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１１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自然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法人盖章）：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

字并加盖公章）：

自然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

有关。

３．

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上，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

表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或其续会举行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

式送达本公司（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５

层；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系人：唐弋宇、章硕；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８００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 邮寄

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方为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００７

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见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１０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９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

，

６０２

，

６２２

，

９８３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４６３

，

３７２

，

９８３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１３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６．１４％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２．８１％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３．３３％

（三）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长清先生主持了会议，唐双宁先生、罗哲夫先生、徐浩明先生、刘

济平先生、马忠智先生、梅键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股）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

６０２

，

６２２

，

９８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

６０２

，

６２２

，

９８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２

，

６０２

，

６２２

，

９８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２

，

６０２

，

６２２

，

９８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自营规

模的议案

２

，

６０２

，

６２２

，

９８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关

联交易的议案（注）

３０３

，

９１６

，

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度外部

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

６０２

，

６２２

，

９８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注：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依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坤、曹宇轩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

师认为：光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见证律师签署的法律意见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９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９７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ＸＸＸＸＸ６０７

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１ＸＸＸＸＸ４６３

傅长玉

３ ００ＸＸＸＸＸ４３７

傅芬芳

４ ４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３２７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３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１１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６ ６０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８８１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７ １２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１０２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 １２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３０２

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９ ３９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０５３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８６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００１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０２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８４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陈剑华、廖俊杰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９－７９５１２５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９－７９５１２５０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2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

*ST

西轴 公告编号：

2012-009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1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

点

2

、召开地点：银川市北京西路

630

号本公司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张立忠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共出席股东及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80,559,68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5%

。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全部为现场出席。

3

、除韩卫东董事委托党锋董事、李贵学董事委托王学林董事、李刚独立董事委托冯亮独

立董事出席会议外，其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均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80,559,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80,559,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80,559,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共实现利润总额

7,182,151.73

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66,367.31

元，未分配利润

-213,063,216.47

元。 由于公司

2011

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数为负值，故

2011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同意

80,559,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银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贺倩 侯天骄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主体资格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738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编号：临

2012-005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4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动力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47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

000

万股新股；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已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承销机构为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张宜生、马媛媛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李东旭、巴震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公司联系人：杨刚强

电话：

0510-85706075

传真：

0510-85500738

保荐机构联系人：

（

1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张超 周晓英

电话：

021-50586660

传真：

021-50817925

（

2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候大玮

电话：

010-66290691

传真：

010-66290700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24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3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已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发布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

：

00-17

：

00

举行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本次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以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业绩

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根财先生、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魏松先生、财务总监朱珺女士、副总经理吴军先生、独立董事鲁爱民女士、保荐代

表人谢晶晶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2-010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太原工厂区关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省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

加大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力

度，加快推进太原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今年采暖期前煤气化要全部停产，做到早日搬

迁。

"

此后，山西省国资委 《关于太原西山地区相关省属企业关闭、搬迁、重建和气化山西工作

的专题纪要》（〔

2012

〕

1

次）中要求，

"

太原煤气化要在今年

4

月底之前关闭第一焦化厂，

8

月底

之前关闭第二焦化厂。

"

据此，我公司正通过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积极沟通和协商，争取尽快明晰省市政府关于太原工厂区搬迁的相关政策，及早制定停产

和搬迁方案。 按公司初步预测，第一、第二焦化厂关停后，本年度焦炭产量预计同比

2011

年度

减少

61

万吨，焦炭销售收入预计同比减少

9

亿元，焦炭利润预计同比减亏

0.4

亿元，资产减值

情况将根据相关规定在评估后确认。

公司将根据停产和搬迁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2-02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下午

14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以公告形式

发出。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名，代表股数

265,362,06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8.02%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由董事长陈爱莲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贷款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8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65,362,06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李若山先生、张书林先生、孙大建先生分别向股东大会提交

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2011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

报告。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张立民、俞婷婷律师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股

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是：万丰奥威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简称：湖南投资 编号：

2012-005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长沙君逸康年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谭应球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5134254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0.32%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均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

长沙君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购湖南泰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股权及开发泰贞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1342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德文 田云峰

3

、结论性意见：

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李德文律师、田云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3

、《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12-023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9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1

日

-2012

年

4

月

1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1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4

月

12

日下午

15

：

00

期间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主持人：董事兼财务总监李彩娥女士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

876,215,57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8.796%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876,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8.79%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15,574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0.010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6,144,1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8%

；

反对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韦少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2

日


